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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金
改
革
不
能
拖

　

年
金
改
革
議
題
正
熱
，
中
央
銀
行
總
裁
彭
淮
南
日
前
強
調
﹁
台

灣
絕
對
不
是
第
二
個
希
臘
﹂
，
但
退
休
金
成
為
希
臘
沉
重
負
擔
，

要
引
以
為
鑑
，
年
金
改
革
刻
不
容
緩
，
應
調
降
高
所
得
者
替
代
率
、

保
障
低
收
入
或
弱
勢
族
群
生
活
。
央
行
建
議
，
退
休
金
制
度
應
採

﹁
公
提
︵
雇
主
提
撥
︶
＋
自
提
︵
受
雇
者
提
撥
︶
﹂
的
可
攜
帳
戶
，

並
採
取
確
定
提
撥
制
，
退
休
時
領
取
個
人
帳
戶
提
撥
總
額
及
投
資

收
益
，
避
免
衍
生
後
續
責
任
。

希
臘
紓
困
案
後
，
有
很
多
人
擔
心
﹁
台
灣
希
臘
化
﹂
，
彭
淮
南

認
為
這
忽
略
雙
方
差
異
，
台
灣
經
濟
以
製
造
業
為
後
盾
，
經
常
帳

順
差
，
反
觀
希
臘
依
賴
觀
光
收
入
，
台
灣
經
濟
基
本
面
較
佳
。
根

據
央
行
統
計
，
希
臘
嚴
重
高
齡
化
，
公
務
人
員
比
重
五˙

九
％
，

加
上
退
休
金
條
件
優
渥
，
退
休
金
支
出
占G

D
P

的
一○

％
，
反
觀

台
灣
公
務
人
員
比
重
為
一˙

五
％
，
退
休
撫
卹
支
出
僅
占G

D
P

的
一˙

三
％
。
彭
淮
南
指
出
，
台
灣
要
以
希
臘
為
鑑
，
過
早
退
休

︵
台
灣
公
務
人
員
退
休
年
齡
五
五˙

六
歲
，
低
於
希
臘
六
一˙

九
歲
︶
及
所
得
率
偏
高
，
這
兩
大
問
題
必
須
正
視
。

金
管
會
年
底
再
開
放
十
九
項
業
務

今
年
是
金
融
創
新
元
年
，
金
管
會
將
推
動
金
融
創
新
列
為
重
點

發
展
業
務
，
針
對
金
融
業
者
建
議
鬆
綁
法
規
的
部
分
，
金
管
會
也

積
極
檢
討
修
正
，
預
計
還
有
十
九
項
業
務
及
商
品
將
陸
續
於
今
年

底
前
開
放
。
金
管
會
強
調
，
今
年
積
極
推
動
各
類
銀
行
、
證
券
、

保
險
線
上
開
放
服
務
，
在
銀
行
業
方
面
，
已
開
放
銀
行
可
在
線
上

提
供
存
款
、
授
信
、
信
用
卡
、
財
富
管
理
及
共
同
行
銷
等
十
二
項

服
務
。
另
外
，
電
子
支
付
機
構
管
理
條
例
也
從
今
年
五
月
三
日
起

施
行
，
截
至
八
月
底
已
有
兩
家
業
者
取
得
專
營
業
務
許
可
，
及
四

家
銀
行
取
得
兼
營
業
務
許
可
，
預
估
尚
有
五
家
以
上
專
營
業
者
及

十
五
家
以
上
兼
營
業
者
︵
銀
行
︶
陸
續
提
出
申
請
。

  

因
應
數
位
時
代
來
臨
，
金
管
會
今
年
也
開
放
金
融
控
股
公
司
、

銀
行
及
保
險
業
可
一○

○

％
轉
投
資
從
事
與
金
融
機
構
業
務
密
切

相
關
的
金
融
科
技
事
業
，
包
括
大
數
據
資
料
分
析
應
用
、
雲
端
科

技
、
機
器
學
習
、
生
物
辨
識
、
自
動
化
投
資
理
財
顧
問
等
。

改
裝
車
輛 

補
稅
百
萬

  

財
政
部
中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近
來
休
旅
風
氣
盛
行
，
民
眾
愈
來

愈
重
視
戶
外
休
閒
生
活
，
喜
歡
利
用
閒
暇
假
日
開
車
出
遊
，
為
增

加
車
輛
功
能
性
及
便
利
性
，
常
會
要
求
車
廠
改(

加)

裝
車
身
或

加
裝
設
備
。
業
者
因
應
這
個
市
場
，
提
供
消
費
者
五
花
八
門
的
車

輛
改
裝
需
求
，
惟
常
疏
忽
改(

加)

裝
價
格
在
新
台
幣(

下
同)

一

萬
元
以
上
者
，
應
報
繳
貨
物
稅
之
規
定
。

  

中
區
國
稅
局
近
期
透
過
汽
車
車
體
製
造
廠
商
申
報
之
營
業
稅
與

貨
物
稅
資
料
進
行
比
對
，
針
對
兩
者
稅
額
差
距
異
常
案
件
深
入
追

查
，
查
獲
改(

加)

裝
車
身
或
加
裝
設
備
達
一
萬
元
以
上
者
，
未

報
繳
貨
物
稅
，
遭
補
稅
及
罰
鍰
一
五
二
萬
一
二
八
二
元
。
該
局
並

表
示
，
將
持
續
加
強
運
用
貨
物
稅
申
報
資
料
與
營
業
稅
及
營
利
事

業
所
得
稅
申
報
資
料
，
進
行
跨
稅
目
比
較
分
析
，
勾
稽
追
查
貨
物

稅
產
製
廠
商
繳
稅
情
形
，
提
醒
廠
商
千
萬
不
要
心
存
僥
倖
，
以
身

試
法
。

該
局
進
一
步
說
明
，
車
輛
改(

加)

裝
車
身
或
加
裝
設
備
，
其

熱
門
發
燒
理
財
、
生

活
等
相
關
議
題
，
都

將
在
財
經
新
聞
一
一

呈
現
。

整
理
／
公
關
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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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(

加)

裝
價
格
在
一
萬
元
以
上
者
，
應
依
規
定
申
報
繳
納
貨
物

稅
。
所
以
，
凡
是
能
固
定
於
車
身
上
，
使
其
與
車
身
不
可
分
離
，

其
裝
置
後
能
增
加
該
車
輛
之
功
能
或
提
升
該
車
輛
之
使
用
價
值

者
，
均
屬
汽
車
加
裝
設
備
，
一
般
常
見
加
裝
設
備
有
車
頂
置
物
架
、

電
動
遮
陽
棚
、
固
定
裝
置
的
寢
具
設
備
及
冰
箱
、
汽
車
衛
星
導
航

或
數
位
電
視
等
。

該
局
特
別
呼
籲
，
車
體
產
製
廠
商
若
有
已
稅
車
輛
或
底
盤
改

︵
加
︶
裝
車
身
或
加
裝
設
備
，
其
改
︵
加
︶
裝
價
格
在
一
萬
元
以
上
，

應
自
行
檢
視
有
無
應
報
繳
貨
物
稅
情
事
。
倘
因
一
時
不
察
，
未
依

規
定
申
報
繳
納
貨
物
稅
，
凡
屬
未
經
檢
舉
、
未
經
稽
徵
機
關
或
財

政
部
指
定
之
調
查
人
員
進
行
調
查
之
案
件
，
均
可
依
稅
捐
稽
徵
法

第
四
八
條
之
一
規
定
，
加
計
利
息
自
動
補
報
補
繳
免
罰
。

高
價
低
報
房
地
成
交
價 
需
繳
特
銷
稅

  

民
眾
銷
售
持
有
期
間
在
二
年
內
的
不
動
產
，
若
刻
意
以
高
價
低

報
或
與
時
價
偏
低
之
價
格
申
報
特
種
貨
物
及
勞
務
稅
︵
以
下
簡
稱

特
銷
稅
︶
而
無
正
當
理
由
，
將
被
國
稅
局
列
為
查
核
重
點
！

  

南
區
國
稅
局
查
獲
高
價
低
報
規
避
特
銷
稅
案
例
如
下
：
甲
君
申

報
以
四
百
萬
元
出
售
持
有
期
間
在
一
年
內
的
房
地
，
雖
檢
附
買
賣

合
約
書
及
相
關
資
料
，
經
該
局
查
獲
甲
君
收
取
房
屋
實
際
銷
售
價

款
應
為
五
六○

萬
元
，
甲
君
雖
主
張
本
案
交
易
經
多
次
議
價
而
誤

以
非
實
際
成
交
價
格
申
報
，
並
非
故
意
，
惟
其
短
漏
報
銷
售
額
事

證
明
確
，
除
遭
該
局
補
徵
特
銷
稅
二
十
四
萬
元
︹(

五
六○

萬
元
｜

四○
○

萬
元)×

十
五
％
︺
外
，
並
按
所
漏
稅
額
處
三
倍
以
下
罰

鍰
。

  

該
局
表
示
，
自
特
銷
稅
施
行
以
來
，
對
於
各
種
規
避
稅
捐
之
類

型
，
如
假
贈
與
真
買
賣
、
假
借
人
頭
及
高
價
低
報
等
，
該
局
均
會

運
用
國
稅
及
地
方
稅
內
部
資
訊
系
統
、
地
政
登
記
及
民
眾
各
項
稅

捐
申
報
等
資
料
，
並
配
合
訪
查
關
係
人
、
交
易
資
金
流
程
及
不
動

產
相
關
網
站
等
多
元
管
道
進
行
查
證
，
已
查
獲
多
筆
不
法
規
避
的

案
件
，
籲
請
民
眾
應
誠
實
申
報
，
勿
心
存
僥
倖
以
免
遭
補
稅
處
罰
。

金
管
會
提
醒 

填
寫
要
保
書
應
注
意
事
項

  

金
管
會
提
醒
民
眾
，
購
買
保
險
於
填
寫
要
保
書
等
書
面
資
料
時
，

應
親
自
審
閱
並
在
要
保
人
及
被
保
險
人
的
欄
位
簽
章
，
以
維
護
自

身
的
權
益
。
要
保
書
是
要
保
人
向
保
險
公
司
申
請
投
保
時
填
寫
的

書
面
文
件
，
要
保
書
內
容
包
含
基
本
資
料
、
告
知
事
項
及
聲
明
事

項
等
三
部
分
，
其
中
告
知
事
項
要
保
人
要
據
實
填
寫
，
因
保
險
法

規
定
，
訂
立
保
險
契
約
時
，
要
保
人
對
於
保
險
公
司
之
書
面
詢
問
，

應
據
實
說
明
。

如
果
要
保
人
有
隱
匿
、
遺
漏
或
為
不
實
之
說
明
，
足
以
變
更
或

減
少
保
險
公
司
對
於
危
險
之
估
計
者
，
於
投
保
兩
年
內
保
險
公
司

除
可
據
以
解
除
保
險
契
約
且
不
退
還
保
費
外
，
若
發
生
保
險
事
故
，

保
險
公
司
尚
可
依
法
拒
絕
理
賠
，
將
會
影
響
自
身
權
益
。
民
眾
投

保
時
，
不
論
是
要
保
人
或
被
保
險
人
都
應
該
確
認
要
保
書
填
寫
內

容
後
親
自
簽
名
或
蓋
章
。
要
保
人
與
被
保
險
人
若
非
同
一
人
時
，

要
保
書
上
的
被
保
險
人
應
由
本
人
親
自
簽
名
並
約
定
保
險
金
額
，

否
則
所
投
保
含
有
死
亡
給
付
的
保
險
契
約
將
為
無
效
。

  
金
管
會
提
醒
消
費
者
，
投
保
應
確
實
逐
一
檢
視
要
保
書
填
寫
內

容
並
確
認
後
再
簽
名
，
避
免
由
招
攬
人
員
代
為
填
寫
或
應
招
攬
人

員
的
要
求
在
空
白
的
要
保
書
簽
名
，
以
避
免
衍
生
爭
議
；
另
外
收

到
保
險
單
時
應
再
次
核
對
生
效
日
期
、
投
保
內
容
、
保
險
金
額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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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險
費
及
告
知
的
事
項
是
否
相
符
，
如
有
錯
誤
應
即
時
要
求
保
險
公

司
更
正
，
以
維
護
自
身
權
益
；
如
簽
約
後
發
現
保
單
內
容
不
符
合
需

求
，
仍
可
依
保
險
契
約
約
定
，
於
收
到
保
單
翌
日
起
十
日
內
向
投
保

之
保
險
公
司
撤
銷
保
險
契
約
，
保
險
公
司
應
無
條
件
退
還
所
繳
保
險

費
。

退
休
年
齡
延
至
五
七˙

八
歲

  

行
政
院
主
計
總
處
日
前
發
布
受
僱
員
工
動
向
調
查
指
出
，
受
工
作

人
口
老
化
、
強
制
退
休
年
齡
由
六
十
歲
延
長
至
六
十
五
歲
的
影
響
，

我
國
勞
工
退
休
年
齡
在
二○

一
四
年
延
至
五
七˙

八
歲
，
創
下
歷

年
最
高
。

  

主
計
總
處
這
份
調
查
每
年
進
行
一
次
，
去
年
公
布
二○

一
三
年
退

休
人
數
升
逾
十
萬
人
，
創
歷
年
最
高
，
今
年
公
布
的
退
休
人
數
降
至

九˙

二
萬
人
，
未
再
刷
新
記
錄
。
主
計
總
處
指
出
，
過
去
幾
次
退

休
人
數
大
增
都
有
特
殊
原
因
，
二○

○

八
年
退
休
人
數
升
至
九˙

七
萬
人
是
因
為
勞
保
年
金
修
法
改
制
，
二○

一
二
∼
二○

一
三
年
退

休
人
數
大
增
，
則
是
因
為
勞
工
憂
慮
勞
保
潛
藏
負
債
財
務
壓
力
，
爆

發
請
領
潮
。
但
是
，
二○

一
四
年
沒
有
這
些
情
況
，
沒
有
急
著
提
前

退
休
的
情
況
，
因
此
退
休
人
數
未
再
創
新
高
，
退
休
人
口
的
年
齡
也

因
此
提
升
至
五
七˙

八
歲
的
歷
年
最
高
。

  

國
勢
普
查
處
處
長
劉
天
賜
表
示
，
二○

一
四
年
調
查
的
結
果
反
映

工
作
人
口
日
趨
老
化
，
因
此
退
休
年
齡
也
逐
漸
提
高
，
而
這
並
非
只

有
台
灣
有
這
個
現
象
，
全
球
多
數
國
家
都
有
老
化
的
趨
勢
，
估
計
未

來
幾
年
退
休
年
齡
還
會
持
續
往
後
延
。

  

國
人
壽
命
延
長
、
教
育
水
準
提
高
，
進
入
職
場
工
作
的
年
齡
也
往

後
遞
延
，
加
上
薪
資
提
升
幅
度
很
小
，
預
期
台
灣
人
退
休
的
平
均
年

齡
會
持
續
攀
升
，
﹁
退
而
不
休
﹂
這
種
非
典
型
工
作
型
態
將
愈
來
愈

普
及
。

女
性
經
濟
學  

二○

六○

年
勞
動
力
救
兵

國
發
會
統
計
預
測
，
台
灣
到
二○

六○

年
的
勞
動
人
口
將
嚴
重

短
缺
，
只
約
佔
總
人
口
數
五
成
；
高
齡
人
口
卻
將
高
達
四
成
，
因
此

長
期
就
業
率
偏
低
的
台
灣
﹁
女
力
﹂
，
被
視
為
面
對
勞
動
力
不
足
的

﹁
新
救
援
部
隊
﹂
。
而
國
家
實
驗
研
究
院
政
策
中
心
指
出
，
要
提
升

女
性
就
業
率
，
得
先
解
決
女
性
結
婚
育
兒
、
薪
資
職
位
較
男
性
低
等

問
題
。

  

政
策
中
心
助
理
研
究
員
李
國
安
說
，
比
較
過
去
十
年
各
國
女
性
就

業
率
，
發
現
台
灣
跟
韓
國
、
日
本
一
樣
，
女
性
就
業
率
從
未
超
過
五

成
，
推
測
是
受
東
亞
﹁
男
主
外
女
主
內
﹂
觀
念
影
響
。
此
外
，
台
灣

女
性
婚
前
就
業
率
和
男
性
無
明
顯
差
異
，
但
在
結
婚
生
子
後
，
兩
者

差
距
卻
愈
來
愈
大
。
根
據
主
計
總
處
去
年
的
統
計
，
生
第
一
胎
時
，

女
性
就
業
率
比
男
性
少
一
成
三
，
到
退
休
前
，
女
性
就
業
率
比
男
性

少
近
三
成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工
作
職
位
和
待
遇
侷
限
，
也
是
女
性
就
業

的
﹁
玻
璃
天
花
板
﹂
。
過
去
卅
年
女
性
月
薪
平
均
比
男
性
低
一
萬
元
，

在
職
位
階
級
上
，
擔
任
﹁
白
領
階
級
﹂
管
理
人
、
經
理
的
人
，
女
性

也
僅
占
四
分
之
一
，
是
造
成
女
性
薪
資
較
低
的
原
因
。

  
政
策
中
心
建
議
，
台
灣
可
借
鏡
同
樣
面
臨
人
口
老
化
問
題
的
日
本
，

其
首
相
提
出
的
﹁
女
性
經
濟
學
﹂
六
大
政
策
，
包
括
提
供
育
兒
和
老

年
照
護
、
彈
性
的
上
下
班
制
度
、
提
升
女
性
管
理
階
級
佔
比
等
，
給

予
女
性
更
高
的
就
業
誘
因
。

  

行
政
院
主
計
總
處
日
前
發
布
受
僱
員
工
動
向
調
查
指
出
，
受
工
作

人
口
老
化
、
強
制
退
休
年
齡
由
六
十
歲
延
長
至
六
十
五
歲
的
影
響
，

我
國
勞
工
退
休
年
齡
在
二

年
最
高
。

  

主
計
總
處
這
份
調
查
每
年
進
行
一
次
，
去
年
公
布
二

休
人
數
升
逾
十
萬
人
，
創
歷
年
最
高
，
今
年
公
布
的
退
休
人
數
降
至

九˙休
人
數
大
增
都
有
特
殊
原
因
，
二

七
萬
人
是
因
為
勞
保
年
金
修
法
改
制
，
二

休
人
數
大
增
，
則
是
因
為
勞
工
憂
慮
勞
保
潛
藏
負
債
財
務
壓
力
，
爆

發
請
領
潮
。
但
是
，
二

退
休
的
情
況
，
因
此
退
休
人
數
未
再
創
新
高
，
退
休
人
口
的
年
齡
也


